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屏東縣政府獎勵屏東縣政府獎勵屏東縣政府獎勵屏東縣政府獎勵縣立縣立縣立縣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及幼兒園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及幼兒園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及幼兒園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及幼兒園    

本土語言績優人員實施要點本土語言績優人員實施要點本土語言績優人員實施要點本土語言績優人員實施要點    
 111 年 7 月 11 日屏府教學字第 11123326300 號函修正  
一、屏東縣政府（以下簡稱本府）為提升學校人員之閩南語、客語及原住民族語能力，

增進本土語文師資專業素養及學生本土語文學習興趣，期營造本土語言教育學習環

境，就通過語言能力認證、協助學生參加本土語言認證及安排學校由現職教師實際

教授本土語文課程之學校人員予以獎勵，特訂定本要點。 

二、本要點之獎勵對象，為本縣縣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及幼兒園（以下簡稱服務機關）

校長、教師、代理教師、教保員及職員工。 

三、通過語言能力認證獎勵標準： 

      (一)通過教育部閩南語語言能力認證考試： 

        1.通過閩南語初級者，敘嘉獎一次。 

2.通過閩南語中級者，敘嘉獎二次。 

3.通過閩南語中高級以上者，記功一次。 

      (二)通過客家委員會客語能力認證，依客家委員會奬勵客語績優公教人員作業要

點及屏東縣獎勵客語績優公教人員作業要點辦理： 

1.通過客語初級者，敘嘉獎一次。 

2.通過客語中級者，敘嘉獎二次。 

3.通過客語中高級以上者，記功一次。 

(三)通過原住民委員會原住民族語言能力認證測驗，依教育部獎勵高級中等以下

學校及幼兒園人員取得原住民族語言能力證明書要點辦理： 

1.通過族語初級者，敘嘉獎一次。 

2.通過族語中級者，敘嘉獎二次；通過族語中高級者比照辦理。 

3.通過族語高級以上者，記功一次。 

(四)通過國立成功大學全民台語認證： 

1.通過台語初級者，敘嘉獎一次。 

2.通過台語中級者，敘嘉獎二次。 

3.通過台語中高級以上者，記功一次。 

(五)申請限制： 

1.前項各款同一語別同一級別認證之獎勵，以一次為限。 

2.申請人就同一語別同一級別認證已依本府所屬機關相關規定申請敘獎者，不

得重複申請本要點獎勵。 

3.前四款通過認證人員為非編制內人員者，頒給獎狀。 

(六)申請及獎勵程序： 

1.符合本要點第三點第一至四款規定之獎勵對象，請檢附語言能力認證證書、

敘獎申請表（附件一），由服務機關本權責予以敘獎，並將敘獎令副知本府

備查；現職校長及非編制內人員另檢附文件函報本府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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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取得認證者敘獎應於該級別本土語言能力認證考試寄發合格證書後二個月

內向服務機關提出申請，逾期不予受理。 

3.服務機關應於申請期限截止一個月內核定敘獎。 

      (七)校內通過中高級認證的本土語文教師，學校應優先徵詢其教授本土語文課     

          程。 

四、由認證合格之現職教師實際教授本土語文課程獎勵標準： 

      (一)全校授課節數比例達百分之五十者，授課教師滿一學年嘉獎一次；學校相關

業務推動人員核予二人各嘉獎一次。 

      (二)全校授課節數比例較去年增加者，授課教師滿一學年嘉獎一次；學校相關業

務推動人員核予二人各嘉獎一次。 

      (三)全校授課節數比例達百分之一百者，授課教師滿一學年記功一次；學校相關

業務推動人員核予二人各記功一次。 

教師及相關人員前項各款獎勵，應擇一方式申請。 

第一項申請獎勵程序：填具敘獎申請表（附件二），並檢附敘獎建議名冊及相關文

件，於學年度結束前（每年七月三十一日前）函報本府辦理敘獎。 

五、學校協助學生參加基礎級以上本土語言認證獎勵標準： 

      (一)客語：依照「客家委員會獎勵國民中小學學校參加客語能力認證績優作業要  

          點」辦理。 

      (二)閩南語及原住民族語： 

1.獎勵學校類型： 

  （1）學生總人數未達一千人之學校，學生報名語言能力認證考試人數達報名  

       時該校學生總人數百分之十。 

  （2）學生總人數達一千人以上之學校，學生報名語言能力認證考試人數達報 

       名時該校學生總人數百分之八。 

2.學生通過合格比例達下列標準之獎勵內容： 

（1）通過合格比例在百分之二十以上，未達百分之三十者，校長、指導老師

及有功承辦人員，各敘嘉獎一次。 

         （2）通過合格比例在百分之三十以上，未達百分之四十者，校長、指導老師

及有功承辦人員，各敘嘉獎二次。 

         （3）通過合格比例在百分之四十以上者，校長、指導老師及有功承辦人員，

各記功一次。 

前項申請及獎勵程序： 

      (一)客語：函送客家委員會辦理。 

      (二)閩南語及族語：符合獎勵標準規定之國民中小學，於學生報考語言能力認證 

          考試寄發合格證書後二個月內，填具申請表（附件三），並檢附應考學生之 

          語言能力認證考試合格證書影本及敘獎建議名冊，函送本府辦理，逾期不予 

          受理。 

 


